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条例 

（修订版） 

（2020年 11月 14日中国抗癌协会八届四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是中国抗癌协会设立并组织

实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肿瘤科技工作者的奖项，是中国抗癌协会科

技奖的子奖项。旨在表彰奖励在肿瘤医疗、科研、教育岗位勇于创新，

做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才，造就一批进入世界肿瘤科技领域前沿

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加快推进我国肿瘤学科的发展。 

第二条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每年评选一次，每一届获奖

人数不超过 10 名，分为肿瘤基础研究和肿瘤临床两个专业评选。往

届获奖者不重复授奖。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三条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获奖者应具备的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

“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学风正派。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果； 

（2）在肿瘤临床诊疗方面取得重大的、创造性的成果，并有显

著应用成效。 



（三）候选人年龄不超过 45周岁（含 45岁）。 

（四）候选人必须是中国抗癌协会会员。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建立“中国抗癌协会人才奖励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 14

人组成，设组长 1名、副组长 2名。其主要职责包括：（1）审定奖励

工作有关事项，审议、修改《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条例》；（2）

审议、批准建立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3）审批评审结果。 

第五条 由各学科肿瘤专家组成“中国抗癌协会人才奖励评审委

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2名，委员 10-14名。负责中

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的评审工作。 

第六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制定《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

条例》、《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推荐表》，负责受理推荐、形式

审查、组织评审、颁奖和其他日常工作。 

第四章 推荐渠道 

第七条 各专业委员会、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本单位的候选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抗癌协会推荐在本省区市的候选人。 

第八条 3 名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可联名推荐 1 名候选人。青

年理事会可推荐 3-5名候选人。 

第九条 被推荐人应按照统一的格式填报推荐材料，并按规定时

间报送协会秘书处。推荐材料包括被推荐人的简历、推荐单位意见或

推荐人意见、个人代表性成果及先进事迹等证明材料。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条 秘书处负责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经形式审查合格

的推荐材料提交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十一条 初评：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肿瘤基础研究组和肿瘤临

床组的专家分别对推荐人选进行初评（函审），限额推荐获奖人。 

第十二条 终评：通过初评的推荐获奖人进入终评，进行现场答辩，

由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第十三条 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

二）成员参加才能进行评选。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在充分讨论和无记

名投票的基础上，提出奖励建议名单。 

第十四条 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提出的奖励建议名单，连同有关

材料报中国抗癌协会人才奖励领导小组审定。 

第十五条 评选工作实行回避制度。 

第十六条 经人才奖励领导小组审定后的奖励名单向社会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 15天。 

第十七条 对获奖人提出异议者应当提供书面材料、核查线索，和

必要的证明材料，签署真实姓名。秘书处收到举报材料后，对所反映

的问题进行核查并提出意见，报人才奖励领导小组审定。 

第六章 表彰与奖励 

第十八条 中国抗癌协会召开颁奖大会，对获奖者颁发奖励证书、

奖牌和奖金。 

第十九条 中国抗癌协会优先推荐获奖者为中国科协《中国青年

科技奖》推荐人选。 



第七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评奖工作必须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公正合理，保证

质量。为维护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凡弄虚

作假者，一经发现，均按程序撤销获奖者资格，并追查有关人员的责

任。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由中国抗癌协会人才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解

释。 

 


